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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下表載列有關現任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員的若干資料。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姓名 年齡

獲委任為

董事╱

高級管理層

的日期

加入本集團

的時間

現時於

本公司的

職位╱職銜 主要責任

與其他董事及

高級管理層

的關係

董事
劉江先生 51 2018年5月28日 2002年4月 非執行董事、董事

會主席兼提名委
員會主席

就本集團的整體發展提
供指導

不適用

王文浩先生 40 2019年2月13日 2007年5月 執行董事、總經理
兼行政總裁

監督本集團的日常運營 不適用

胡洪芳女士 51 2018年8月9日 2007年6月 執行董事及首席財
務官

本集團的整體戰略規
劃、業務發展及財
務管理

不適用

周煒先生 45 2019年2月13日 2006年11月 非執行董事 就本集團的整體發展提
供指導

不適用

錢紅驥先生 43 [編纂] [編纂]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審核委員會、提
名委員會及薪酬
委員會成員

監督及向董事會提供獨
立判斷

不適用

范智超先生 33 [編纂] [編纂]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審核委員會主席

監督及向董事會提供獨
立判斷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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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齡

獲委任為

董事╱

高級管理層

的日期

加入本集團

的時間

現時於

本公司的

職位╱職銜 主要責任

與其他董事及

高級管理層

的關係

陳磊博士 47 [編纂] [編纂]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審核委員會及薪
酬委員會成員

監督及向董事會提供獨
立判斷

不適用

李永瑞博士 48 [編纂] [編纂] 獨立非執行董事、
薪酬委員會主席
及提名委員會成
員

監督及向董事會提供
 獨立判斷

不適用

高級管理層
孫暘先生 40 2019年2月13日 2017年9月 副總經理 負責本集團的日常運營 不適用
高永星先生 41 2019年2月13日 2007年6月 副總經理 負責本集團的日常運營 不適用

董事

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兩名非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董事會負責業務的整體管理及運營。有關各董事的住址，請參閱本文件「董事
及參與[編纂]的各方」一節。

執行董事

王文浩先生，40歲，於2019年2月13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總經理及行政
總裁。王先生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日常運營。

王先生於物業管理方面擁有逾16年經驗。加入本集團之前，自2002年5月至2005

年5月，王先生擔任深圳市金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管理部主任助理及客戶服務經理。自
2007年5月至2018年4月，王先生為北京和泓總經理。自2015年9月至2018年4月，王先
生亦擔任北京泓升董事及戰略發展部主任。自2012年11月起，王先生擔任湖南和華的
董事。自2018年4月起，王先生一直擔任北京泓升總經理及自2019年2月起一直擔任北
京泓升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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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於2013年7月在中國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完成行政管理專業專科學業。於
2011年6月，王先生獲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授予電氣工程師資格。

胡洪芳女士，51歲，於2018年8月9日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於2019年2月13日調
任為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官。胡女士負責本集團整體戰略規劃、業務發展及財務管理。

加入本集團之前，自1992年8月至2003年3月，胡女士於鐵道部濟南局徐州鐵路
西站擔任助理會計。自2003年4月至2005年11月，彼於徐州鐵路廣告裝飾信息網絡有限
公司擔任財務部經理及會計師。自2007年6月起，胡女士一直擔任重慶和泓的執行董事
及總經理。自2018年9月起，胡女士亦擔任貴州外商獨資企業的董事長，自2018年8月
起，胡女士擔任Hevol Group的董事以及擔任和泓豐盈的董事兼董事會主席。

胡女士於1991年7月獲中國華東交通大學會計學學士學位。胡女士於1996年5月獲
中國財政部認證為會計師。

非執行董事

劉江先生，51歲，為本集團創始人，於2018年5月28日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及於
2019年2月13日調任為非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劉先生負責就本集团的整体發展提供
指導。劉先生為董事會提名委員會主席。

劉先生於物業開發及管理方面擁有逾23年經驗。自1995年2月至2001年3月，劉先
生於北京龍洋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擔任副總經理。自2001年3月起，劉先生一直擔任和
泓投資董事長。自2015年9月至2017年12月，劉先生亦擔任北京泓升的董事長。劉先生
亦為和泓置地集團的創始人及控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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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3月起，劉先生擔任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編纂]（股
份代號：6899））的非執行董事。

劉先生於1991年7月獲中國華東交通大學會計學學士學位。

周煒先生，45歲，於2019年2月13日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周先生負責就
本集團的整體發展提供指導。

於2003年加入和泓置地集團之前，周先生在不同設計及建築機構或公司擔任不同
職位。自2003年8月至2015年9月，周先生擔任和泓置地研發中心總經理。自2015年9月
至2019年2月，周先生於北京泓升擔任董事。自2018年4月起，周先生擔任和泓置地的
副總裁。周先生自2018年7月起擔任和泓豐盈董事兼總經理，自2018年9月起擔任貴州
外商獨資企業董事兼總經理，及自2018年10月起至2019年2月擔任北京和泓執行董事。
周先生亦於2006年11月至2018年1月期間擔任貴陽和泓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周先生於1995年7月獲中國北方工業大學建築學學士學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

錢紅驥先生，43歲，於[編纂]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負責監督及向董事會
提供獨立判斷。彼為董事會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自1999年5月至2004年5月，錢先生為北京豐聯立成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及合夥人。
自2005年5月至今，錢先生於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任職，擔任資深合夥人及全球董事。

自2018年3月起，錢先生一直為中國生物科技服務控股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
所[編纂]，股份代號：8037）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錢先生於1998年7月在中國獲得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學學士學位及於2009年1月獲
中國北京大學法學碩士學位。錢先生現為中國執業律師。

范智超先生，33歲，於[編纂]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監督及向董事會提供獨
立判斷。彼為董事會審核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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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先生於會計及企業融資方面擁有逾11年經驗。於2007年10月至2011年6月，范
先生於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擔任高級經理，自2011年7月至2014年2月，范先生於巴
克萊投資銀行擔任分析師，自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范先生擔任萬安控股（香港）有
限公司的財務主任。范先生於2015年4月加入ELL Environmental Holdings Limited（其
股份於聯交所[編纂]（股份代號：1395））擔任財務總監，自2015年6月起，范先生現為
首席財務官。自2017年7月起，范先生目前擔任Grace Wine Holdings Limited（其股份
於聯交所[編纂]（股份代號：8146））的執行董事。

范先生於2007年12月獲得香港中文大學的專業會計學士學位。范先生於2011年1

月獲香港會計師公會認證為執業會計師。

陳磊博士，47歲，於[編纂]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負責監督及向董事會提供
獨立判斷。彼為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陳博士於會計及管理方面擁有逾10年經驗。自2008年7月起，陳博士於北京大學
光華管理學院任教，其目前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會計學副教授。陳博士亦擔
任《中國管理會計》雜誌的副編輯。

陳博士(a)自2013年12月起擔任北京大北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深圳證券
交易所[編纂]（股份代號：002385））的獨立非執行董事；(b)自2015年5月起擔任曙光
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編纂]（股份代號：603019））的獨立
非執行董事；(c)自2017年5月起擔任大秦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編纂]（股份代號：601006））的獨立非執行董事；(d)自2017年6月起擔任華電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編纂]（股份代號：601226））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及(e)自2017年8月起擔任東易日盛家居裝飾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深圳證券交易
所[編纂]（股份代號：002713））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博士於1996年7月獲得中國清華大學國際金融學士學位。陳博士亦於1999年9月
在美國獲得印第安納大學商業碩士學位，以及於2004年8月獲得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
校管理學哲學博士。陳博士於2012年5月取得深圳證券交易所[編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培訓結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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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瑞博士，48歲，於[編纂]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負責監督及向董事會
提供獨立判斷。彼為薪酬委員會主席及董事會提名委員會成員。

李博士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自2003年7月起，李博士於北京
師範大學擔任管理學講師及自2005年6月起，擔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

李博士於1991年7月及1997年7月分別獲貴州師範大學理學士學位及中國遼寧師範
大學運動教育學碩士學位。李博士於2001年7月自中國北京體育大學畢業，獲教育學博
士學位。自2001年7月至2003年7月，彼為中國北京師範大學的心理學博士後研究員。

董事權益

除本文件披露外，董事各自確認，(i)彼於本文件日期之前三年內並無於任何其證
券已在任何香港或海外證券市場[編纂]的公司內擔任任何董事職務；(ii)彼並無於本公
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iii)除本文件附錄五「法定及一般資
料」一節「1.權益披露」一段披露外，彼並無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股份中
擁有任何權益；(iv)除本集團的業務外，彼並無於與本集團的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或可
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除本文件披露外，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於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概無其他有關委任董事的事宜須提請股東注意，亦無有關董事的資料須根據
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規定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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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層

高級管理層負責業務的日常管理及運營。各高級管理層成員的履歷載列如下。

孫暘先生，40歲，於2019年2月13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副總經理。孫先生負責本集
團的日常運營。

加入本集團之前，自2007年10月至2013年8月，孫先生擔任北京民族飯店大堂部
經理。自2013年8月至2017年8月，孫先生為北京星天地酒店管理公司及星天地酒店總
經理。於2017年9月，孫先生加入北京和泓，並自此一直擔任副總經理。

孫先生於2005年6月獲英國諾森比亞大學（國際酒店及旅遊管理）學士學位。

高永星先生，41歲，於2019年2月13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副總經理。高先生負責本
集團的日常運營。

於加入本集團前，自2001年1月至2004年10月，高先生擔任北京紫羅園物業管理
有限公司的副經理。自2004年11月至2007年5月，高先生擔任北京碧興源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碧興園管理處的項目經理。自2007年5月起，高先生擔任北京和泓物業服務有限公
司的副總經理。自2015年9月起，高先生擔任北京泓升的監事。

高先生於1998年7月在中國河北科技大學完成物業管理專業專科學業及於2013年7

月在中國國家開放大學完成行政管理專業專科學業。高先生於2011年6月由中國建築工
程總公司授予經濟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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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

李立強先生，35歲，於2019年2月13日獲委任為我們的公司秘書。

於2008年9月至2011年2月，李先生在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任職，
離職前擔任高級審計師。於2011年2月至2012年1月，李先生在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任
職，離職前擔任高級審計師。於2012年3月至2015年5月，李先生在中審眾環（香港）會
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擔任審計師，離職前擔任副經理。於2017年2月至2017年5月，李
先生在集美證券有限公司擔任合規主任及內部審計總監。於2015年6月至2017年8月，
李先生任職於集美國際娛樂集團有限公司，擔任高級經理兼審計總監，該公司股份在
聯交所[編纂]（股份代號：1159）。

李先生於2008年11月獲得香港城市大學的會計學士學位。李先生於2012年7月獲
得香港會計師公會的香港註冊會計師資格。

 董事會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下列董事會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該等
委員會根據董事會設立的職權範圍運作。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編纂]起生效），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上市規則第3.21

條及企業管治守則C.3段及D.3段。審核委員會由三(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錢紅驥先
生、范智超先生及陳磊博士）組成。審核委員會主席為范智超先生。范智超先生具備
上市規則第3.10(2)條及第3.21條規定的合適專業資格。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能為協助
董事會就本集團財務報告過程、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的有效性提供獨立意見、監
察審核過程及履行董事會指派的其他職責及責任。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編纂]起生效），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上市規則第3.25

條及企業管治守則B.1段。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永瑞博士、錢紅驥先
生及陳磊博士）組成。薪酬委員會的主席為李永瑞博士。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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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限於以下各項：(i)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所有薪酬政策及架構及就該等薪酬的制
定政策建立正式及透明程序向董事會提供建議；(ii)釐定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具體
薪酬待遇；(iii)參照董事會不時議決的企業目標及宗旨審核及批准與表現掛鈎的薪酬。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提名委員會（[編纂]起生效），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
A.5段。提名委員會由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劉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錢紅驥
先生及李永瑞博士）組成。提名委員會主席為劉先生。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能包括但
不限於審核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組成，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及就董事的委
任事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合規顧問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西證（香港）融資有限公司為合規顧問。根
據上市規則第3A.23條，合規顧問將於下列情況向本公司提出建議：

• 按照監管當局或適用法律規定刊發任何公告、通函或財務報告前；

• 擬進行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及14A章可能屬須予公佈交易或關連交易的交
易（包括股份發行及股份回購）時；

• 本公司建議動用[編纂][編纂]的方式有別於本文件所詳述者，或於本公司的
業務活動、發展或業績偏離本文件的任何預測、估計或其他資料時；及

• 聯交所就股份價格或成交量的不尋常變動或上市規則第13.10條項下任何其
他事宜向本公司作出查詢時。

任期將自[編纂]開始，並於我們派發有關於[編纂]後起計首個完整財政年度財務
業績的年報當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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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授出的豁免

常駐管理團隊

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8.12條有關常駐香港的管理團隊的
規定，而聯交所已向我們授出此項豁免。有關豁免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豁免嚴格遵
守上市規則及豁免遵守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常駐管理團隊」一節。

董事及管理層酬金

本公司董事收取袍金、薪金、津貼及本公司代其向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等形式的酬
金。我們根據每名董事的職責、資歷、職務及論資排輩釐定董事的薪金。

於截至2016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九個月，董事
收取的薪酬（包括袍金、薪金、津貼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總額分別約人民幣722,000

元、人民幣720,000元及人民幣536,000元。

根據於本文件日期已生效的安排，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本公司向董
事支付及發放的薪酬及實物福利估計合計相當於約人民幣2.2百萬元。

於截至2016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
團向五名最高薪人士（包括僱員及董事）支付的薪酬總額分別為約人民幣1.5百萬元、
人民幣1.6百萬元及人民幣1.5百萬元。

概無向本公司董事及五名最高薪人士支付任何薪酬，作為加盟或加入本集團時的
獎勵。於往績記錄期間，概無就本公司董事、前任董事或五名最高薪人士辭去本集團
任何成員公司董事職位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管理事務有關的任何其他職位須向彼等
支付酬金，且彼等概無應收任何酬金。本公司董事於同期概無豁免任何酬金。

有關董事於往績記錄期間薪酬的其他資料以及最高薪酬人士的資料，請參閱本文
件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的附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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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文披露者外，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於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有關委任本公司董事的任何其他事項須提請股東留意，亦無有
關本公司董事的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規定予以披露。

購股權計劃

我們已於[編纂]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劃。有關購股權計劃的描述，請參閱本文件
「附錄五－法定及一般資料－D.購股權計劃」一節。


